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凡有關文件未在安全理事會會議紀錄内轉載全文者，均《正式紀錄補編 

按月刊行。 

聯合阖文扦均W大寫宇母附W數宇编竑凡提及此佳犏f i t fp指聯合國之 

竿佳又扦而盲。 



第五百四十次會議 
一 九 五 一 年 月 二 3星期一干前十時三十分在纽約成功湖舉行 

主席 Mr D VONBALLUSECK (荷蘭） 

出席者 列各國代表巴西、中國、厄瓜多、 

法蘭西、印度、荷蘭、土耳其、蘇維埃；瓧會主義* 

和國聯盟、大不列顚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、美利堅 

合衆阖、南斯拉夫。 

臨時議事日程（S/Agenda 540) 

― 通 過 蕺 事 日 ^ 

二 印 度 一 巴 基 斯 坦 問 題 

(a) 聯合阖駐印度及巴基斯坦代表一九7?〇年 

九月十五日向安全理事會主席致送其報吿 

*之公函（S/1791及S/1791/add 1), 

(b) —九五〇年十二月十四日巴某斯坦外交曁 

邦協事3^部長爲印度一巴基斯a問題致安 

全；ai事主席之公函（S/1942)。 

主 席 致 詞 

― 主 席 Ï J 事 會 一 定 n 己 得 三 月 一 日 第 £ 三 三 

次會議一一開會丄席SirBenegalN R a u 就 認 爲 ; 理 

事會審議印度與巴墓斯坦問題的ï i=候，他不唐該爲 

—4席。所JW他;審議這一問題，依摅^事規則第二 

十條耍求按卵英文宇母次序由其T—個國家荷鬪來 

^任主席。K1'事會在三月盤個月惠1$!^印度一巴基斯 

iq問題外,別無其他事務，因此理事會就不能由這位 
If辱I多M的印度:fi—代^ W共才華經驗來行使主席職 

搽。三月份內，我們4&爲當前這一問題所舉行的七次 

會 ^ 都 由 本 人 主 席 ， 不 & 耱 l i ï » 當 主 席 所 有 其 他 一 

切:È任的仍是Sir Benegal Rau。印度與我們現所處 

«1問題旣有 i l[接,係，他^；ftSiî'T'It勢之f ，决定迴 

避主席職務，這就反映出他的公羞正直精神。我想理 

事會一定同盲來代表大家向Ji致》ât。 ：3k*矛,摯欽 

佩之畜。 

二 現 在 本 人 依 據 本 國 自 I 一 的 椹 利 ， 任 玴 事 

會四月份主席，這是我的贵任也是我的榮幸。我只 

希望理事會冉包fffl我一個』1，給iff^像I：個月那樣 

幸承賜予的合作。 

通過議事日程 

議 亊 3 « 通 遢 。 

印度一巴基斯坦問題(績前） 

巴基斯坦代表Sir Mohammad Z^frulla Khan應主 

席 之 請 就 安 全 理 事 會 議 席 。 

三 主 席 在 上 次 會 讒 [ 第 五 三 九 次 會 議 ] 結 

東時文件S/2071/Rev 1所載决議草案表决之後，我 

首向理事會報吿說巴基期坦代表要求拾他一個發言 

機會。我們當時就决定在今天早Jr這次會議裹靖他 

發言。同時我[âl答英聯王國代表的蓄見說，如果其 

他任何代表耍說明投F理由，我們沒有理由不铪他 

—個機會。理事會對於這一稃序並無什麼異詖,所 

j y 我 現 在 就 靖 巴 基 斯 坦 代 表 發 表 , 見 。 

四 我 還 得 說 明 ， 關 上 屋 期 五 所 通 過 的 决 觏 

案，St論已吿結柬。在辩論時閼於該案所提出的問 

題，不能再加計論。在另一方面，巴墓斯坦代表一 

他依據讒事規則第三十七條應邀參加有閼其本國利 

益的印度-巴基斯 i f l問題的討論，但無投票權—— 

現在應有機會來說明該國政府，於已經通^而且其 

論業巳結束的决議案所抱的態度。 

五 Sir Mohammad ZAFRULLA KHAN (巴某 

斯 f f l )承主席和理事會給我機會來陳述巴墓斯坦政 

府對EP事會在1 :次會議通&的决議案所抱的,見和 

反鹰，本人深爲感激。關於奄謨瞜什米爾一邦究竟 

倂入印度抑或倂入巴某斯坦這一爭端，擱淺着未能 

解 决 ， 承 安 全 理 事 會 努 力 法 打 開 這 一 僵 局 ， 巴 某 

斯坦政府深切感at 。巴基斯 i f l政府看到該决^案 

案ffl 、安全理事會主席及其他理事所發表的盲見中 

已將各爭論之》Ji與有關原刖逐一說明淸楚，至咸欣 

尉。巴某斯坦政府特別注" f聯合國印度巴某斯坦問 

題委員會一九四九年一月^>日决議案(S/1196)第一 

段的招辭，對於杳^瞜什米爾倂入印度或巴某斯坦 

問題"須 id l公平自由全民表决的民主辦法來决定這 

一原則加W強調，十分公平確當。當事國之間盤個 

爭端的癥結所在，鼽在這裏。 

六大家承認全民表决不能在關係方而的軍P î^ 

在場，而聯合國對*^與表决結果有利害關係的造局 

：k無S效監督的 i t^之下舉行。IE如主席[铕五三八 

次 會 S S ] 強 指 出 ， 巴 某 ^ tf與印度兩國政/ii的這一 

協 P H , 確 定 / 瞜 什 米 爾 人 民 的 完 全 自 由 自 决 的 椹 利 



和安全理事會促使這一權利得到完全保障fil自由行 

七 在 卿 決 這 一 爭 端 上 ， 我 們 已 餒 到 了 某 一 個 

的階段。但願安全PJÎ事會在三月三十曰通過;《I̶决 

讖案而達其項點的? Î力畢竟能使瞜什米爾人民W自 

由而公平的全民表决，來决定瞜什米爾的前^。 

八 安 全 理 事 會 身 爲 聯 合 國 負 貴 維 持 國 際 和 平 

W和平方法廨决爭端的主耍機構，在這個阖際協定 

的 f t施過^之中，當事國之閲無論發生汁麼困難,都 

得督促其 jy適當方法加 jwjîï决，安全琊事會的责任 

就在於此，這是大家都公鹅而且強讕指出的。 

九印度代表在該决譏案沒有表决W前，曾經 

提出若干問題。我不te來爭输這些問題，W爲現；fr 

並非適當I^1=機。不a爲列入紀錄起見，我^先約略 

說明，正如大家知道，巴基斯1"政府對於所提那些 

問題或異譏都不承餺其有什麼效力。對於印度代表 

力圆提出的主要各點，我想略加論及。我的目的之 

—蛾是想在紀錄裹表明這些 i n 題我們已處 H < 過， 

或者經有入爲我們處理過，將來讀到這些紀錄，事 

會那一位理事或者任何蹦切這一問題的人如智奄明 

那些問題^"什麼地方已繂饊及，便可按圖索驥。 

— 〇 主 席 我 現 請 印 度 代 表 就 积 序 問 題 發 

Sir Senegal N RAU ( 印 度 ） 在 這 一 階 

段 是 否 許 可 談 及 追 些 事 I t , 我 請 席 加 裁 定 。 如 

果紀錄襄早有記載，那未現在就沒有 i t^耍來叫我們 

加W注畲。 

一二 嚴 格 而 論 ， 巴 基 斯 t f 代 衷 是 按 議 事 规 

刖第三十七條而被邀列席的，該條原文說 

國，得因安全^<事會之决定被邀參加^論任何 

提交安全理事會之間題，但無褒決權 。"正 

如 席 已 經 指 出 ， 他 是 根 據 道 條 規 則 而 邀 靖 巴 

基斯ifl代表入席的。 

一 三 我 們 的 讒 事 日 ^ 所 列 印 度 一 巴 某 斯 f f l 問 

題在舉行表决時計論就巳結束。在現階段中，卽使 

理事會的理事國除了說明投票理由外。也沒有耍* 

發言的權利。所 J W » 事會疏巴基斯 f f l 代表入席在說 

明 投 票 理 由 之 外 來 發 表 , 見 ， » 給 與 他 雖 理 事 會 瑚 

事也不能享受的權利。巴基斯坦並無投菓理由耍待 

ta明。旣經給與該國政府發表盲見的機會，我請主 

席 巴 基 斯 t t 代 表 只 能 J W 此 爲 限 。 他 力 I I 果 耍 f t 論 是 

非間題，那是不合!? r序的，卽&他I r如此的詰，他 

應在表决之Su 諭。 

一 四 主 席 巴 基 斯 坦 代 表 蕺 : 印 度 仏 表 所 發 

氣的意見之後，請4^約略閛朋他的立場。 

—五 Sir Mohammad ZAFRULLA KHAN(巴某 

斯坦）關於印度代表所提出的一點，我極不願麻煩 

主 席 一 或 甚 至 他 受 窘 一 譲 他 作 一 裁 定 。 所 W 

爲了尊重他的苜見起見，我現&把那一部份的演辭 

删掉，而只其中fi後一部份，卽我:&向H'事會提出的 

本歸政府《曹見和本阖政府對一3?—年三月三十 

日通過的决識案所'抱的飽度。 

一 六 關 於 安 全 S I 事 會 所 ' 通 過 的 决 議 案 ， 我 開 

始就耍說明我舉了本國政府之命，來向安全B|i事會 

聲 明 接 受 這 個 决 議 案 。 巴 基 斯 政 府 不 僅 接 受 這 個 

决議案，且决計與安全ïy'事會所feiû^的聯合國代表 

充分合作， iJk與W後如因爲當事阖缝方有不能W協 

讒 解 决 的 爭 ^ 而 1 ^ 據 ^ 决 讒 案 第 六 段 所 派 公 鼸 員 一 

人或戡人充分合作。 

̶ 七 在 本 國 政 府 看 來 ， 該 决 醭 案 有 三 部 « h 。 

其étf言是讅所提議召開的咪什米铜阈民J:會。我們 

應把â ' j言與^决議案第八段對照起來，該段是狻部 

份：耍*印度及巴基斯W政府"避免足 IW妨礙爭端之 

公允和平解决的任何行勐"。那*，如果有入堅持召 

開 阖 民 大 會 的 提 案 須 貫 澈 ， 這 顯 然 就 構 成 足 y 妨 

礙 爭 端 之 公 允 和 平 决 的 行 動 。 所 " 我 們 毫 無 疑 義 

印度政府對於安全ïï>事會w事們&辩論本間題時所 

表示的願！^，定會，尊重。在這一點上，我of各 

位 特 別 中 國 代 表 [ 第 五 三 九 次 會 識 ] 所 說 的 話 。 

— 八 决 讒 案 的 第 二 部 份 是 ‧ s 解 卓 備 ， 主 耍 

規定在第三段衷，其中說 

"着令聯合國代表s，i赴該大陸，與印度及 

巴某斯坦兩國政府諮商之後，依據一九四八年 

八8十三日及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日聯合阈印度 

巴基斯坦問題委員會之决議案 f t行查;^咪什米 

爾邦軍備之解除。" 

"•i^商之後"一，曾有若干異議。伊是這些異 

議已經由安全11!事會的各位代表̶一太其是英聯王 

國及美國的代表們妥加處理。 

一九、̶丸四八年八月十三日及一丸四A年̶ 

月 五 日 聯 合 國 印 度 巴 基 斯 坦 問 題 ^ 員 會 的 决 議 案 

[S/1100, s/11%]在*行停火W及停戟協定的每～ 

階段ffl '有as商的規定，而且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 

的 決 譏 案 第 三 部 份 ， 關 定 大 公 無 私 的 全 民 表 決 

的案件雖未明確提及，但也說到與兩國政府liSf商 

及 詳 細 辦 法 由它 們 自 行 矓 定 等 掎 。 也 接 受 ; > ^ 一 

部 & 。 



二 o 但 是 决 議 案 中 特 別 耍 兩 國 政 府 接 受 — 項 

條款，at—部份却在第六段裹，文曰 

"請各當事國在與聯合國代表會商後而該 

代 表 ^ 爲 未 能 ^ 成 充 分 協 議 時 ， 同 曹 將 輙 合 國 

代表依據]:文第 I五段具"報之爭鑌各點聽候公 

麝，此項公斷由國際法院院長與當事阈諮商後 

指派公斷員一人或若干人負貴執行。" 

二 一 我 們 奉 各 位 在 現 在 階 段 中 ， 隳 於 已 餒 

發生的許多困難，耍有進展這是唯一的辦法。巴基 

斯W政府龆爲這一搠題是如此。現在兩國之間有一 

個 國 協 定 。 譬 如 說 鬮 於 協 定 的 廨 釋 有 了 爭 議 。 有 

A說過如把我們的 j??釋交付公麝，那就會把已經解 

决的問題,新提出。假定巴某斯 f f i或印度政府鸛爲 

與該镌定有關的某一問題早巳解决，而另一造政府 

却認爲並未解决或者其所解决的方式與所說 I的不 

合。那末那個問題當然) i t t是須付公麝的一個問題 

了。這一問題究莧早已解決了麼9如果已經解决， 

這 W 題 弒 不 ^ 提 出 ， 而 且 應 該 叫 當 事 國 按 其 原 定 

辩法付諸實行。假使公斷員餺爲這一問題並未解決， 

那 末 就 應 加 决 。 一 方 說 某 一 問 題 巳 經 廨 决 而 對 

造却說"非也，此事並未解决"，或者說其所解决的 

方式兩樣，這蹄爭議究竟另有何法足 jy解决？這裹 

有一個關JMff施問題所發生的爭讒，這称爭議A須 

由公斷來解决。我們在原則上接受這橄辦法。 

二 二 主 席 我 能 向 巴 某 斯 坦 代 表 提 議 専 門 說 

明其政府的態度，而不必講剁阈政府對該决議案的 

莫 须 有 的 態 , 麼 ？ 可 否 請 巴 某 斯 代 表 専 講 巴 基 斯 

i n 政府對該決識案所抱的態度麼？ 

二三 Sir Mohammad ZAFRULLA KHAN (巴 

某 斯 我 是 在 恭 恭 敬 敬 說 明 何 " 我 們 充 分 贊 成 這 

個决識案，何Jdl我們今天能夠響應第六段裏封本國 

政府及印度政府的靖求而接受若干項原刖。就我們 

看來，如耍本國政府接受將所有未能决的爭議都聽 

候公斷，此事則又當剁論。 

二 四 本 國 政 府 在 此 時 此 地 可 j y 說 如 果 不 幸 而 

顳 得 該 决 議 案 所 講 的 事 愦 不 能 j y 協 鏃 來 決 ， 而 仍 

有所爭議的話，我們接受第六段裏所耍我們接受的 

辦 法 ， 因 爲 我 們 覺 得 這 是 求 其 有 所 進 展 的 唯 一 辦 

法。我們之接受尤其是因爲我們身;PS聯合國的會R 

國，我們曾經承當求取一切爭端和牛解决的責任。 

關J*"這一爭端，談判、調停與和解都還未能使其J5? 

决。這一問題已略有成就。停火一事很成功。一個 

國際協讒已經HI入那兩個决讒案裏。不過現在還得 

求其41展，並求其迅速逸展。 

二 五 如 果 我 們 自 己 對 一 切 事 情 的 見 解 都 耍 堅 

持 ， 而 且 對 安 全 理 * 會 現 在 所 提 的 這 個 方 法 却 躊 

躇而不接受，那末我們所捋當的聯合國會員國的責 

任就不會履行。我們的行爲也就等於廢桌聯合國印 

度巴基斯坦問題委員會兩個决譏案襄所載的國際協 

議。 

二六所"我們接受該决議案的各部 f ô ^ 及其所 

有方面̶̶t其是第六段一因爲3>S是我們處在聯 

合國會員圃地位所鹰採取的唯一途徑，這 I fc是與我 

們的體面相稱的唯一辦法，其他任何辦法都不夠公 

正。 

二 七 主 席 發 言 人 名 單 上 已 不 再 有 人 耍 發 言 

了。 

二八我要提醒安全理事會各位 Ï !P事， f&據第 

五三九次會議所通過的决議案的第二段，我們耍任 

命聯合國駐印度及巴基斯坦的代表一人來接替S i r 

OwenDixon。 Sir Owen Dixon執行任務，勝任愉快， 

克 盡 厥 職 ， 事 會 在 决 議 案 的 第 一 f 々 賓 巳 經 表 謝 

忱。 

二九我,我們所通過的這個决案的提案國 

都 iF在硏究這一個新問題。當然也有其他代表會提 

出這一職務的候選入。這一問題的研究與;;^商須 

假W時日。所以我«提議現在宣吿延會，等到關於 

候 選 人 選 已 有 端 倪 的 時 候 再 由 理 事 會 主 席 召 開 會 

議。 

三 0 各 位 旣 無 異 議 ， 就 此 延 會 。 關 * ^ 安 全 理 

事會的F次會議，我自會按照正當手耱通知各位， 

午前十—時三十A分钛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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